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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被动减持的基本情况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收到公

司股东宜昌市长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金投资”）发来

的关于被动减持公司股票情况说明的函件及相关法律文书。函件称：长金投资于

2020年 8月 18日收到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2020）鄂 07执

3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在价值人民币 12,430,000元范围内变价处置长金

投资持有的“ST 昌鱼”股票，本裁定立即执行。此次强制执行的原因是申请执

行人深圳和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宜昌市长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深圳国际仲裁院（2019）深国仲裁 4729号裁

决书，该案于 2020 年 6月 23日申请强制执行。经长金投资自查，2020 年 8月

17日至 2020年 8月 18日两个交易日，长金投资累计卖出“ST昌鱼”股票

1,332,800.00股，系执行法院持执行裁定书至股票账户委托开户券商处实施的

卖出交易，累计成交金额 4,339,686.00元。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长金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持有公司股票 50,883,8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是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本次减持后，长金投资持有公

司股票 49,551,063股，占公司总股本 9.74%，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 



2、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两个交易日，因上述强制执行裁定，

法院委托券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卖出长金投资

1,332,800 股公司股票，占总股本 0.26%，权益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累计成交金

额（元） 

减持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长金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 
1,332,800  4,339,686 0.26% 

 

3、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公告日，长金投资持有公司股票 49,551,063 股，其中 8,000,000 股被

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冻结。 

4、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长金投资持股目的是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前景看好，本次减持的原因是股东

所持股份因合同纠纷被申请司法强制执行。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及相关提示 

1、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上述权益变动，属于股东被动减持，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0.26%，

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等相关事项。减持后，长金投资仍是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 

3、按照长金投资发来的函件及法院执行裁定，本次强制执行的总金额为

12,430,000元，目前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卖出 1,332,800股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 4,339,686 元，仍有 8,090,314元尚未执行完毕。后续，不排除相关方在执行

金额范围内继续处置长金投资持有的公司股票。若相关权益变动事项，达到信息

披露标准，上市公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业务规则的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4、长金投资于 2017年 3月 27日向公司提交了《关于宜昌市长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施增持计划的通知》，提出后续将再增持 2,000,000 股公

司股份。截至目前，上述股份增持计划尚未实施。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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